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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新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甲方”）与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上海新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池能源”或“乙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和基础性文件，具体合作项

目将另行商议和约定。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公司将在其指导下合作研发高性能石墨烯铅酸蓄电

池、锂电池，预计不会对公司 2016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订背景 

石墨烯是一种从石墨材料中剥离出的单层碳原子面材料,是碳的二维结构。石

墨烯特殊的结构形态，使其具备目前世界上最硬、最薄的特征，同时也具有很强的

韧性、导电性、导热性和抗腐蚀性。 

目前，公司还未涉及石墨烯研发，但公司认为，运用石墨烯优良的抗腐蚀性能，

将能有效解决铅酸蓄电池合金板栅的腐蚀和蠕变性能，防止和膏软化，提升活性物

质与板栅的结合强度，大幅提高电池寿命；利用石墨烯优良的导电性能，提高正极

材料的反应活性，将大大提高充放电速度，提升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 

国内外已有研究院所、企业着手将石墨烯技术应用于提升电池性能的研究，公

司希望通过与技术成熟科研院所、企业合作，加快对石墨烯等新材料、新技术的研

发，力争实现产业化，提升产品技术水平，稳固行业领先地位。公司通过与多家石



 

 

墨烯公司沟通交流，最终决定与新池能源合作，共同进行高性能石墨烯铅酸蓄电池、

锂电池的研制。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上海新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王国荣 

4.注册资本：1,100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新材料、动力电池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新材料、动力电池的销售，

锂电池正极材料（磷酸铁锂）的生产。 

6.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7. 研发实力及技术特点：新池能源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

究所的石墨烯团队于 2010年 11月，成功制备 1-5层小量石墨烯粉体，2012年 8月，

石墨烯粉体开始量产，2012年底，已经能够提供公斤级 1-5层石墨烯粉体，2013

年 3月，成功制备小量超薄纳米石墨片；4月 2日，新池能源与贵州新碳高科有限

责任公司正式发布中国首个纯石墨烯粉体产品----柔性石墨烯散热薄膜。 

目前，新池能源自主研发出多类高质量石墨烯粉体产品，包括插层石墨、氧化

石墨烯、石墨烯粉体、掺杂石墨烯粉体、石墨烯量子点等，并开发包括锂离子电池、

超级电容、散热薄膜、生物材料、催化材料、吸附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等石墨烯

应用产品。 

（三）协议签订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与新池能源于 2016年 5月 10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致力于产研一体，在新能源材料—石墨烯技术以及储能电池领域看展高层

次、宽领域和全方位的新材料研发及产业化合作。 

公司希望通过本次合作，利用石墨烯良好的导电性及导热性，研发出性能优良

的新材料，解决传统电极材料的诸多缺点，提升公司铅酸蓄电池、锂离子电池等产

品的性能。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基于公司的电池技术、资金与市场优势和新池能源在石墨烯及储能电池的技术

优势，围绕先进电极材料与技术、动力能源技术、高储能电池等领域开展技术研发、

产业化合作。公司与新池能源将积极参与石墨烯等新材料的推广，并提供优势资源



 

 

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研发、试制、生产销售等产业化应用体系。双方合作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合资合作、参股组建新材料研发、中试、生产机构。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作协议的签署对本公司 2016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本合作协议

的签署，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目前公司尚未涉及石墨烯研发领域，通过本次

战略合作，希望为公司现有铅酸蓄电池及锂电池产品提供新材料、新技术支持，并

有利于公司在石墨烯材料研发、新材料应用及产业化的发展。 

四、重大风险提示 

第一，石墨烯产业最大的瓶颈在于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目前新池能源公

司也没有石墨烯材料在电池中应用的成熟技术。规模化提高电池性能、获得稳定的

电池优化数据尚需时日，且前期研发投入资金需求量大； 

第二，石墨烯制品主流制备方法各有优劣，工艺尚不稳定，技术有待改善； 

第三，将石墨烯产业链延伸至相关产业需要各环节配套，与下游需求对接尚待

时日。 

本合作协议的签署为合同双方后续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面对上述风险，公

司将根据合作的进度，开展后续的研发项目；未来，公司在实施具体项目时，将根

据投资规模，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月 16日 


